医 药 卫 生 人 员 进 修

申   请   表

姓    名                    
选送单位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进修科目                    

进修期限                    
填表日期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制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照

	出生年月日
	
	年龄
	
	民族
	
	籍贯
	
	片

	是否党团员
	
	从事专业
	
	最高学历
	
	职  称
	

	毕业学校
	
	毕业专业
	

	医师执业类别
	
	医师执业范围
	
	医师执业地点
	

	医生资格证编码
	
	资格证注册年月日
	
	有无大型设备上岗证
	

	医师执业证编码
	
	执业证注册年月日
	
	有无变更史
	

	申请进修专业
	
	进修期限
	
	住宿
	需住宿（   ）
自理  （   ）

	电子邮件
	
	MSN
	
	联系电话
	

	主     要     学     历
	起   迄   年   月
	学   校   名   称

	
	
	

	
	
	

	
	
	

	
	
	

	主     要     经     历
	起   迄   年   月
	工  作  单  位  名  称
	职  务

	
	
	
	

	
	
	
	

	
	
	
	

	
	
	
	

	本人专业水平
	

	进修的目的与要求
	                                                     申请人签字：

	选送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接受单位意见
	年     月    日


进修申请程序

1. 填写我院《进修申请表》，填写时要求书写工整，所填写情况属实。此表可来函向我院医务管理处申请或直接到我院医务处领取。
2. 寄回《进修申请表》时，医师需附上《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护士须附上《护士执业证书》复印件（复印件上要求盖上贵单位公章），如材料不全，我方将不予受理。

3. 联系地址：普安路185号 ；邮编：200021；联系电话：021-53820393 
进修人员管理条例

1、 进修人员资格：
（1）医师的要求是：本科毕业临床工作三年以上，大专毕业临床工作五年以上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和执业医师注册证书，有良好的医德医术、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心。

（2）护理人员资格：具有执业护士资格证书和执业护士注册证书，工作三年以上。

（3）管理人员资格：本科毕业有行政管理工作经历。   

2、进修人员不管职称，来我院进修按医师作为“住院医师”，护师作为“护士”的职称。

3、进修生在进修期间应严格遵守医院和科室的各项规章制度，遵纪守法。

4、进修生必须定期参加进修医生培训及医院组织的业务学习和讲座。

5、进修医生不得擅自离开医院，一天以内向科主任请假，一天以上向医务处请假，如因故需回家，需有本人申请和单位证明，病假需有医院病情证明。对违反本院规章制度或道德败坏违法乱纪者，取消其进修资格，退回原单位。

6、进修科室如需调整，或进修时间如需延长，请事先和医务处联系。

7、因个人原因或单位原因中（终）止进修的，进修费用一律不退还。        

8、进修结束：本人须书写进修小结，科主任须书写进修鉴定意见。进修半年者，由医院发放结业证明，进修一年者，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发放结业证书。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医务管理处    
